[bookmark: _GoBack]《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
（社会公众）
	序号
	反馈途径
	反馈意见内容
	处理意见

	1
	通过邮件形式反馈
	第十九条建议考虑将被征收房屋权利人、使用权人在规定时间内不腾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将地上附着物的权利人一并包含在内。
	未采纳:由于缺乏法律依据，送审稿已删除此条规定。

	2
	通过邮件形式反馈
	第二十一条建议设置一定的比例
	未采纳:情况复杂，不宜搞“一刀切”，可由县（区）人民政府灵活处理。

	3
	通过邮件形式反馈
	第二十九条第（三）项，建议最后明确为“合法住宅”。
	采纳:修改为(三)土地征收启动公告发布前户籍在被征收土地所在的村（或村小组）、具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资格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住宅。

	4
	通过邮件形式反馈
	第三十一条建议明确被国土、城市执法等相关部门已确定“两违”立案的，不予进行认定。
	采纳:增加“认定为违法建筑的，一律不予补偿。”。

	5
	通过邮件形式反馈
	第三十三条建议增加多户合建，统一办证在一户名下如何处理的规定。
	未采纳:应当按产权证补偿。

	6
	通过邮件形式反馈
	第四十二条有证载面积且实际建筑面积超出480 平方米的，签约补助能否按照证载面积计算。同时，目前征收项目中普遍没有安置房，惠阳区的做法计算签约补助已经开始执行周边普通商品住宅备案价的20%，在此条件中不得超出10%，与县区现行做法相互冲突，能否将权力下放至县区自行确定。建议支付签约补助不受时间限制，只需签订安置补偿协议。
	未采纳:安置房与商品房有明显价差，为了保证补偿的公平合理，应当采取不同的补助比例。

	7
	通过邮件形式反馈
	第四十三条建议继续明确安置房置换原则，坚持等值置换。
	采纳:增加了第四十二条【安置房原则】。

	8
	通过邮件形式反馈
	第四十五条选择房屋置换的建议继续按照189号文的做法，因为目前项目安置房的建设普遍滞后，选择房屋置换时没有安置房，即无法计算过渡期安置补助费。
	未采纳:可以先根据安置房规划设计计算安置房面积，多退少补。

	9
	通过邮件形式反馈
	附件3：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坟墓）目前实际征收过程中坟墓补偿已经远远高出规定的标准，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坟墓补偿的标准并没有改变，已经不足以适用实际征收的需求。
	未采纳:经认真分析研究市场调查后不作调整。

	10
	通过邮件形式反馈
	建议在文件中对实测房屋建筑面积的做法做原则性规定。
	未采纳:实测房屋建筑面积应当按照相关测绘规范进行。



